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09年度勞動人權紀事短片徵選活動 

活動簡章 

一、 活動緣起 

    為宣傳勞動法令及推廣勞動教育，藉由短片徵選比賽，讓社會大眾藉此

了解當今重大勞動議題及勞動者所面臨的處境，增進社會對勞動議題的了解，

引發大眾對勞動議題的關注，達到推廣勞動文化與教育之意義，並激發社會

大眾對勞動議題之省思，促進勞動文化之推廣，以提升勞動議題之社會能見

度，讓更多人瞭解、體悟勞動者之生活與價值。 

二、 活動目的 

(一)宣傳重要勞動法令及推廣勞動教育，建立國民正確法令觀念，強化勞動意 

   識及正確之工作觀念及態度。 

(二)促進國民針對周遭或自身之勞動記憶，以資訊軟硬體記錄身邊令人感動之 

   畫面，鼓勵其以創意、詼諧之方式述說感人之勞動記事。 

三、 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承辦單位：赫爾思國際有限公司 

四、 活動時間 

徵件時間：活動公告日起至 109年 10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 

五、 活動對象 

參賽者應年滿 15 歲 ，每隊參賽者參加人數不限，但 1 人限參與 1 隊，

且不可同時報名社會組及學生組。 

競賽分組 : 

A. 社會組 

B. 學生組 b-1高中職組 

 b-2大專院校組(含研究所) 

學生組係 109年度之在籍學生(以學生證或其他可資證明為憑) 

  



六、 活動辦法 

(一) 報名時程及方式 

1. 報名期限：活動公告日起至 109年 10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

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 報名資格：參賽者應年滿 15歲，分為社會組及學生組，學生組內再區

分高中職組及大專院校組(含研究所)，學生組係 109年度之在籍學生

(以學生證或其他可資證明為憑)，每隊參賽者參加人數不限，但 1人

限參與 1隊，且不可同時報名社會組及學生組。若具備學生資格及未

具備學生資格之參賽者同時組隊者，應以組內具備同一資格人數較多

者報名相應組別，且代表人應為具備該組資格之人，若相等者，得擇

一組別報名。 

3. 繳交資料：參賽者應繳交報名表、授權同意書，影片光碟 1式 2份，

參賽作品應有中文字幕，且可直接以 DVD 格式播放。(若有缺繳資料，

於報名截止 7日內繳齊，未繳齊視同放棄) 

4. 繳交地址：40767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98-126號一樓(109年度勞

動人權紀事短片徵選活動 計畫辦公室收) 

 

(二) 作品規格 

1. 影片內容：影片內容應以「勞動人權」為核心，如勞動條件保障、職

業安全及保護、就業歧視禁止、性別工作平等、非典型勞動、國際移

工、工會議題、團體協商、青年就業與勞動、弱勢勞工就業困境及保

護或其他有關勞動人權之任一主題皆可，呈現方式不限，惟影片長度

以 3至 5分鐘為限且須符合電影、電視分級處理之普遍級規定。 

2. 影片規格：長度以 3至 5分鐘為限，以解析度 1280x720以上之畫質呈

現，影片格式為 MPEG、AVI、MOV 均可，作品經本局收受後不得更動，

未符合規格之作品不另行通知及不予受理評審。 

 

  



七、 獎勵辦法 

本次活動分為學生組以及社會組，學生組中又區分為高中職組以及大專

校院組，共計 15個名次，總獎金達 18萬元。 

(一) 獎勵名額及獎金： 

學生組 

高中職組 

首獎 1名 2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銀獎 1名 1萬 5仟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銅獎 1名 1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佳作 2名 5仟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大專院校組 

首獎 1名 2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銀獎 1名 1萬 5仟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銅獎 1名 1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佳作 2名 5仟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社會組 

首獎 1名 3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銀獎 1名 2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銅獎 1名 1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佳作 2名 5仟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八、 評選及名次公布、頒獎方式 

(一)評分標準 

   於收件截止後召開評選會議，聘請國內具有勞動或影視等專業人士共計 5名

擔任評選委員，評分以 100分為滿分，評分項目如下： 

   1.短片切題性：30分。 

   2.短片完整性：30分。 

   3.創意度：20分。 

   4.攝影製作及技術：20分。 

 



(二)名次公布及頒獎方式 

       得獎名單於評選會議決議後兩週內公布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官方網站上，

頒獎時間、方式及地點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並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官方網

站公告。 

九、 聯絡窗口 

109年度勞動人權紀事短片徵選活動 計畫辦公室 賀先生 連絡電話

04-2359-6003，E-mail：hic.bz168@gmail.com，地址：(40767)臺中市西屯

區工業區一路 98-126號 1樓。 

十、 注意事項 

(一)參與本活動之獲獎作品，其著作財產權均屬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本局得將影

像作品於本競賽相關活動（如頒獎典禮）以及本局基於推廣勞動教育之目的，

非營利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口述及展示；並得將獲獎影像作品重製、

改作部分剪輯、或製造各項文宣、活動手冊等，於本案相關活動宣傳運用，

且不另支付報酬。 

(二)參賽者作品中所有圖案、影像、文字、肖像、音樂，需為原創作品或合法取

得授權之素材，且未曾投稿、參賽、公開發表。如涉及侵權行為之法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本局得取消或撤銷參賽者之參賽資格，若已發放獎金

及獎狀者，本局將依規追回原發之獎勵，若造成本局或第三方權益損害者，

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若遇不可抗力之任何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參賽作品毀損，由本局另行

通知交付備份作品，對毀損之作品恕不負賠償之責。 

(四)本局未限制每隊參加人數，但如為2人以上組隊參賽者，本局不涉入獎狀及

獎金之分配方式，獎金由團隊指派1名代表人檢附領據後，由代表人向本局

請領。 

(五)參賽者均以隊為單位，於得獎名單公布後發給參賽證明書，以茲鼓勵。 

(六)根據所得稅法，競賽獎金金額在新台幣20,001元以上，得獎者必須依規定扣

繳10％所得稅額；如為外籍者（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外國人），

依規定扣繳20％稅額。 

(七)本局保留變更活動內容細節及解釋之權利，本活動如有任何疑義，皆以本局

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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